
無股務有價證券拋棄 
 
自 2013 年 4 月 1 日起，本公司提供無股務單位有價證券拋棄作業，

投資人得檢具通知發行人拋棄股份之郵局存證信函、申請書及相關證

明文件，向其往來參加人提出轉帳申請，由參加人將投資人檢具之相

關資料，送交本公司審核，本公司審核無誤後將有價證券，撥入本公

司設置之「發行機構已下市櫃有價證券餘額處理專戶」，前款文件留

存本公司，俟發行人提供股務承辦單位時，再由本公司將相關資料通

知發行人。 

 

作業依據 

依經濟部 2013 年 1 月 7 日經商字第 10102446370 號函，股東所持

有股份如何行使拋棄一節： 

(一)股東拋棄其持有之股份屬單獨行為，無須相對人同意。惟因拋棄

股票涉及股東名簿之更改，故須通知公司。依民法第 95 條規定，非

對話之意思表示，以其意思表示之通知達到相對人時，發生效力。是

投資人將其拋棄股份之意思表示送達發行人之登記地址時，其拋棄股

份之意思表示即已發生效力，與該公司是否有人員可代為收受信函或

該信函是否被退回無涉，爰就本公司 2012 年 6 月 27 日經商字第

10100597360 號函之內容予以補充。 

(二)另為便於股東拋棄股份實務作業之遂行，股東可採通知發行人拋

棄股份之存證信函辦理集保帳戶之股份拋棄作業。 

詳細作業程序請參閱：本網站/下載專區/參加人專區/權益證券類/無

股務有價證券拋棄/調整作業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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